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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江北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表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班级
	户籍性质
	户籍所在地
	身份证号码
	学籍号
	家长(监护人)姓名
	家庭联系电话
	困难类型
	住读生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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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学校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	学籍老师（签字）：
	          资助经办人：

	   
	备注：1、申请类型只能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城乡低保、建卡贫困、孤残和特困救助、其他，不能自行输入项目名称。


       2、学籍号以全国学籍系统学籍号为准。在全国学籍系统无学籍号的学生，请在备注填写重庆市学籍系统学籍号。

